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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12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2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台

产品类别

产 量 销 量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

）

本月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同

期累计

累计增

减幅度

（

%

）

汽车合计

18793 19650 258085 264017 -2.25 25780 19031 272376 263210 3.48

轻型车

10738 11087 140927 161159 -12.55 15514 11621 155020 160494 -3.41

SUV

、

MPV

及皮

卡

8055 8563 117158 102858 13.90 10266 7410 117356 102716 14.25

发动机合计

12614 14441 181146 163296 10.93 12973 14601 181137 162231 11.65

以上数据以年报披露为准。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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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327� � �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4-004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12月26日召开的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的议案》，2012年度权益分配已经于2013年5月实施完毕，且自2013年4月23日起公司首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已经开始在第一个行权期进行行权，故公司总股本由16,068万股

增至321,368,395股，同时注册资本也相应增至321,368,395元。基于上述变动，股东大会同意对

《公司章程》第六条和第十九条作相应修订。

近日，公司完成了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6,068万元变更为

人民币321,368,395元，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

照号为：440301102874926（未变）。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327� � �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4-005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01月04日在《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4-002），由于工作人员疏忽，造成该决议第二点《关于选举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其人员组成的议案》 中战略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成员构成

录入错误，由此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现将披露有误

的内容更正如下：

原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其人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

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1名独立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由林国芳先生、徐

波先生、张博女士担任，其中林国芳先生为召集人。

……

(3)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2名独立董事。提名委员会委员由张燃先生、陈国

红女士、何雪晴女士担任，其中张燃先生为召集人。

变更为：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其人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

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1名独立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由

林国芳先生、徐波先生、何雪晴女士担任，其中林国芳先生为召集人。

……

(3)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2名独立董事。提名委员会委员由张燃先生、陈国

红女士、张博女士担任，其中张燃先生为召集人。

除上述内容更改外，董事会决议其余内容不变。新的董事会决议公告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六日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更正后）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

（临时）会议通知于2013年12月30日以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14年01月03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二楼总裁办会议室，全部7名董事参加了本次会议，

其中董事王平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林国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本次会议选举林国芳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其人员组成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相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具体

如下：

(1)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1名独立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由林国芳先生、徐

波先生、何雪晴女士担任，其中林国芳先生为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2名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由王平先生、陈国

红女士、张燃先生担任，其中王平先生为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2名独立董事。提名委员会委员由张燃先生、陈国

红女士、张博女士担任，其中张燃先生为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2名独立董事。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徐

波先生、王平先生、林国芳先生担任，其中徐波先生为召集人。

上述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管理水平，稳定公司核心管理团队，董事会同意聘任林国芳先生、陈国

红女士、台建树先生、肖林春先生、熊伟先生、韦银瑞女士、何雪晴女士、胡振超先生为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其中：

（1）聘任林国芳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2）聘任陈国红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3）聘任台建树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4）聘任肖林春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5）聘任熊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6）聘任韦银瑞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7）聘任何雪晴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8）聘任胡振超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胡振超先生的有关资料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胡振超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

格符合要求，其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光路富安娜工业大厦

联系电话：0755-26064656，传真：0755-26055076

联系邮箱：huzhenchao@fuanna.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中群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吴妮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其联系方式为：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光路富安娜工业大厦

联系电话：0755-26055091，传真：0755-26055076

联系邮箱：wuni@fuanna.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上述候选人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一）《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二）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 （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五）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三日

备查文件：

1、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林国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54年出生，高中学历。曾任深圳雅豪家饰精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1994年创办本公司前身深圳富安娜家饰保健用品有限公司，并历任董事、董事

长、总经理职务。于2005年1月被评为"中国品牌建设十大杰出企业家"，2005年5月当选为中国

家纺行业协会副会长，2005年11月当选广东省家纺协会名誉会长；2004年9月被聘为鲁迅美术

学院名誉教授，2005年7月被聘为北京服装学院顾问教授，2006年1月获得"全国纺织企业家创

业奖"，2006年12月当选为"全国纺织系统劳动模范"，2007年3月获得家纺行业杰出贡献奖。现

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本公司130,584,063股股份，持股

比例为40.63%，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国红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4年出生，大学专科。曾供职于深圳市东宝制品

公司。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营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直接持有本公司70,475,836股股份，持股比例为21.93%，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何雪晴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8年出生，大专学历。曾担任广州金发窗帘有限

公司财务部会计、恒威集团财务部主任。1996年加入本公司，曾担任上海市场销售负责人、市

场部副经理、物流部副经理、销售计划部副经理、运营管理部、电子商务部总监、商品总监等多

个职务。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直接持有本公司550,815股股份，持股比例为0.171%，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波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6年出生，经济学硕士和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6-2009年历任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曾

被聘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培育委员会委员。 现任深圳市架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天

津架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创始合伙人、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四川川润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王平先生，中国香港籍，有境外居留权，1970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4年2月至2007年3月任中国稽山控股有限公司（JSH:SP）财务总监；2007年5月至2010年2月

任EV� Capital� Pte� Ltd执行副总裁、董事；2010年12月至2011年11月，任光大（中国）车辆零部

件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2012年3月至今，任中国车辆零部件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现任中国罕王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天瑞集团水泥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崇义章源钨

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

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燃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7年出生,经济法硕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中国

注册律师。1997年进入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企划部。1999年起从事律师业务,现为广东

华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职律师,同时兼任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本

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博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9年出生，企业管理硕士。2005年7月至2012年2月

任深圳市腾讯科技有限公司QQ旅游负责人、QQ空间增值业务负责人；2012年3月创办深圳

市品汇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美妆电商和美妆社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台建树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9年出生，大专学历。曾任珠海威尔股份有限公

司业务经理、深圳雅豪家饰精品有限公司广州办事处经理、佛山市锦田纺织有限公司营销部

经理、本公司广州分公司经理等，现任公司副总经理。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本公司395,646股股份，持股比例为0.1231%，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肖林春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3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职于中建八局中南公

司、深圳市兴亿实业有限公司、本公司上海分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本公司464,712股股份，持股比例为0.1446%，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熊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2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曾担任创维集团审计部

审计主管、深圳市明华澳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市汇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财务

副总裁。2010年加入公司担任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韦银瑞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2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联想集团（深

圳）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总经办主任；半边天（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行政副总兼总

裁助理；本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行政总监。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本公司725,926股股份，持股比例为0.2259%，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胡振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2年出生，会计学博士。曾担任中信21世纪深圳

办事处投资经理、深圳市科普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市科普特绿色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兼投资发展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副总经理。与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本公司442,248股股份，持股

比例为0.1376%，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中群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5年出生，本科学历。曾担任广东通宇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审计总监，现任本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直接持有本公司1,200股股份，持股比例为0.00037%，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妮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6年出生，本科学历。曾担任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助理。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327� � � �证券简称：富安娜 公告编号： 2014-006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投资者联

系方式变更如下：

联系电话：0755-26055091

联系邮箱：fuanna99@fuanna.com.cn

投资者联系其他信息不变，更新后的投资者联系信息如下：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光路富安娜工业大厦

联系电话：0755-26055091，传真：0755-26055076

联系邮箱：fuanna99@fuanna.com.cn

上述联系方式自公告之日起正式启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此次变更给广大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也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009� � �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4-001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3年12月30日以电话、书面或传真等

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14年1月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8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人。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贝特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贝特

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的人民币1.5亿元流动资金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担保公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四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009� � �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4-002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担保事项：

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特瑞公司"）向中国

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的人民币1.5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一年。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西田社区高新技术工业园第8栋

法人代表：贺雪琴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和负极材料（生产项目另行申办营业执照）；

经营进出口业务；普通货运。

贝特瑞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13

年

9

月

30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92,939.00 173,020.00

负债总额

109,667.36 95,165.72

净资产

83,271.63 77,854.28

2013

年

1－9

月

2012

年

营业收入

65,789.71 77,344.71

利润总额

8,532.81 6,999.40

净利润

7,035.93 5,901.26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中国宝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贝特瑞公司51.91%的股权，为贝特

瑞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金华瑞投资有限公司、大业（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等12家法人机构持有31.11%的股权，38位自然人持有16.98%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确保贝特瑞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的人民币1.5亿元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的履行，本公司同意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一年。

四、董事局意见

本公司董事局认为， 贝特瑞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主要用于生产经营资金周转及银行

贷款置换，本次担保符合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本公司同意为贝特

瑞公司提供担保。

贝特瑞公司的其他股东深圳市金华瑞投资有限公司同意按本次担保金额的48.09％（即

7213.50万元）出具反担保函，为本公司提供7213.50万元的反担保，并为本次担保承担相应连

带责任。深圳市金华瑞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本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62,889.51万元，占2012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的21.04％，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62,889.51万元，逾期担保余额为零。无涉及诉讼的

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四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009� � �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4-003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5月29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决定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本公司2013年度境内审计机构。

近日，公司收到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更名公告》的函，主要内容如下："根据《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

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财会〔2010〕12号）文件精神，以及财政部、中国

证监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经湖北省财政厅

鄂财会发（2013）25号文件批复，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转制为众环海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所自二〇一四年元月一日起正式启用新的事务所名称--众环海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

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财会 [2012]17号），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履行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业务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

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原会计师事务所客户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

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据此，公司聘请的2013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名称变更为"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公司不需要召开股东

大会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四年一月七日

股票代码：000418� � 200418� � �股票简称：小天鹅A�小天鹅B� � �公告编号：2014-01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集团"）已于2013年9月18日完成了与广东

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电器"）的吸收合并，美的集团将承继及承接美

的电器的所有资产、负债、权利、义务、业务、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将由美的电器变更为美

的集团。截至今日，美的电器直接持有的本公司222,661,571股A股股份已完成了股权过

户手续。

过户完成后， 美的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253,513,285股股份（其中通过子公司

TITONI� INVESTMENTS� DEVELOPMENT� LTD. �间接持有公司30,851,714股B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0.08%，公司控股股东由美的电器变更为美的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01月07日

证券代码：002176� � �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2014-001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受理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1月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31793

号）：我会依法对你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

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详见2013年7月26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一月六日

股票代码：002035� � � �股票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2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修改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2014年1月6日(星期一)上午9:30

2、股权登记日：2013年12月31日(星期二)

3、会议召开地点：中山市小榄镇南堤路68号华帝控股大厦七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黄文枝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7,082,

8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15%，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7,082,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商业银行借款合同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17,082,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7,082,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曹蓉、刘燕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该法律意见

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上（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观韬（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月7日

股票代码：600183� � �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4-001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所聘请的2013年度审计机构广

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名称变更的函，具体内容如下：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根据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

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财会【2010】12号），经广东省财政厅批

准，已实施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转制后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名称变更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正中珠江"）。

按照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

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财会 【2012】17号）："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

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后，原会计师事务所的经营期限、经营业绩连续计算，执业资格和证券

资格相应延续"、"转制后的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或

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正中珠江转制后的有关业

务延续问题，将按上述17号文通知的规定办理。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月7日

股票代码：200053 �股票简称：深基地B� � �公告编号：2014-01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合肥肥东宝湾物流园项目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3年10月28日审议批

准了《关于合肥肥东宝湾物流园项目的议案》（详细内容请见2013年10月30日的《证券时

报》、《香港商报》和巨潮网上的公司公告）。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已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1、名称：宝湾物流肥东有限公司

2、住所：肥东县撮镇镇商贸物流开发区

3、法定代表人：傅加林

4、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5、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仓储服务（危险品除外）；房屋、机械设备租赁；货场、停车服务；货物的装

卸、加工、包装、配送服务；货物报关代理服务；物流信息服务及咨询服务。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558� � �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2014-001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置业"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于2014年1月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14年1月1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高继胜先生主持，经参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登载的《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558� � �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2014-002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4年1月6日，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本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蓝凯贸易"）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申

请2,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公司为合营公司杭州中尚蓝达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尚蓝达"）向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信托"）申请总

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公司以持有的中尚蓝达50%的股权为

本次中尚蓝达向渤海信托借款20,000万元提供质押担保。同时，中尚蓝达另一股东杭州中尚

联合置业有限公司为本次中尚蓝达向渤海信托借款人民币2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及

股权质押担保。

根据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在2013年4月17日起至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止对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额度总额为260,000万元人民币， 其中对蓝凯贸易授权担保额度为30,000万元人民币，对

中尚蓝达授权担保额度为20,000万元。

本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2,000万元，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蓝凯贸易向江苏银行申请人民

币2,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和公司为合营公司中尚蓝达向渤海信托借款人民

币2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以内，符合担保条件，经出席董事会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 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 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该担保事项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蓝凯贸易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出资6,400

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为80%；浙江莱茵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出资1,600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为20%。

蓝凯贸易公司注册地：杭州市文三路535号莱茵达大厦21楼；法定代表人：陶椿；经营范

围：金属材料、建筑及装饰材料、橡胶、塑料、油脂、纸浆、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

毒化学品）、纺织原料、陶瓷、玻璃制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包装材料、文教用本品、机电产

品（不含汽车）、农副产品（不含食品）、苗木（不含种子）的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营

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截止2012年12月31日， 蓝凯贸易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0,420.91万元，2012年营业收入53,

864.64万元。

2、中尚蓝达公司为公司之合营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其50%股

权，注册地：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长路26-1号；法定代表人：匡跃芳；经营范围：房地产开

发经营。

截止2012年12月31日,中尚蓝达经审计的资产总额99,746.35万元，负债总额 90,354.80万

元，所有者权益9,391.55万元，2012年营业收入40,627.03元，净利润6,057.00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

1、蓝凯贸易：连带责任担保

2、中尚蓝达：连带责任担保、质押担保

（二）担保金额：

1、蓝凯贸易：2,000万元人民币

2、中尚蓝达：20,000万元人民币

（三）担保期限：

蓝凯贸易：18个月

中尚蓝达：24个月

（最终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董事会认为：蓝凯贸易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为蓝凯贸易提供担保主要为支

持其正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目前蓝凯贸易经营情况较好，内控

制度完善，公司可有效监控该公司的各项经营运作。上述借款偿还风险可控，公司对蓝凯贸

易提供上述担保是较为安全且可行的，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同意

为该借款提供担保。

2、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尚蓝达公司为本公司之合营公司，本次为中尚蓝达的担保主要为

支持其项目的正常开发对资金的需要，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目前中尚蓝达经营情况及未来

盈利能力较好，内控制度完善，公司可有效监控该公司的各项经营运作。同时，持有中尚蓝达

50%股份的另一股东杭州中尚联合置业有限公司也为本次中尚蓝达向渤海信托借款人民币

20，000万元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及股权质押担保，公司对中尚蓝达公司提供上述担保是较为

安全且可行的。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同意为该借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4年1月6日，除本项担保外，公司尚有以下担保：

1、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莱骏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

行借款人民币2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2014年1月6日，实际借款余额8,000万元。本

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1.36%，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9.20%。

2、公司为合营公司杭州中尚蓝达置业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宝石支行

借款1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2014年1月6日，实际借款余额12,500万元。本次担保

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2.13%，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4.37%。

3、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借款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0.85%，占

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5.75%。

4、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扬州莱茵西湖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建投信托有限公司借款8,000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1.36%，占公司 2012�年度经

审计的净资产的9.20%。

5、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借

款6,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1.02%，占公司

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6.90%。

6、公司为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潭置业有限公司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向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人民币3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

经审计的总资产的5.10%，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34.50%。

7、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华一银行上海徐汇支行借款14,000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2014年1月6日，实际借款余额11,708.324万元。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

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1.99%，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3.46%。

8、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杭支行借款4,

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0.68%，占公司2012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4.60%。

9、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凯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35,8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6.09%， 占公司

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41.17%。

10、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5,

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0.85%，占公司2012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5.75%。

1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借款1,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0.26%，占

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72%。

12、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杭州枫郡置业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支行借

款26,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4.42%，占公司

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29.90%。

13、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泰州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向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5,

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2.55%，占公司2012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7.2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蓝凯贸易公司的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蓝凯贸易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目前该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认为其

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

合法、有效。

2、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中尚蓝达的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尚蓝达项目正常

开发的需要，目前该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认为其具有实际

债务偿还能力。同时，持有中尚蓝达50%股份的另一股东杭州中尚联合置业有限公司也为本

次中尚蓝达向渤海信托借款人民币2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及股权质押担保，未损害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蓝凯贸易与江苏银行所签署的各项借款协议；

3、中尚蓝达与渤海信托所签署的各项借款协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558� � �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2014-003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1月3日收到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

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发来的《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函》：根据

《关于印发<财政部、 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

暂行规定>的通知》，经北京市财政局批复，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北京）有限公司已完成

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工作，并更名为"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规定，转制后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继续履行原会计师事务

所的业务合同。本次转制更名不涉及主体资格变更，不属于更换或者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的情形。

因此，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继续履行原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签订的业务合同。本次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公司无

需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做出决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666� � �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2014-001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聘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正中珠江"）《转制公告》：根据财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

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财会【2010】12号），经广东省财政

厅批准，正中珠江已实施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转制后名称变更为"广东正中珠江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

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财会【2012】17号）的规定，本次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并更

名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六日


